
機關 臺中市石岡區衛生所 

項目 

 

行政相驗申請流程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相驗規費 其他事項 

1000元/案（含 10份死亡證明書） 

每加開 1份 10元。 
低收入戶免收費用。 

 

備註: 

申請人（民眾）→衛生所→行政相驗→開具死亡證明書(非病死或疑為非病死，24

小時內報請司法或司法警察機關處理) 

 

   

 

1. 衛生所聯絡醫師，並儘速與家

屬聯繫前往相驗 

2. 請家屬檢具相關證件 

（1）死者身分證或相關身分證

明文件 

（2）醫師診斷證明書 

1. 填寫申請單 

2. 請家屬檢具相關證件 

（1） 死者身分證或相關身分證明

文件 

（2） 醫師診斷證明書 

3.醫師會儘速與家屬聯繫前往相

驗。 

親自洽詢 

家屬提出申請 

電話洽詢 


